銀行保證書電子傳輸申請及約定書
1 、                    (下稱本行，即申請人)，向貴公司申請以金融區塊鏈平臺(下稱本系統)傳輸銀行保證書電子資料，並同意約定條款如下:
(1) 因借券人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借貸辦法」（以下簡稱「有價證券借貸辦法」）及「有價證券借貸定價交易及競價交易擔保品管理應行注意事項」與出借人進行定價、競價交易，需提供銀行保證，銀行於擔保總額及保證期限內，與借券人負連帶責任。本行承諾一經貴公司通知借券人未依「有價證券借貸辦法」第39條第1項或第43條第1、3項規定履行其債務後，立即依貴公司所請求之金額代為履行之。
(2) 因借券證券商或證券金融事業依「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辦法」、「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操作辦法」、「證券商及證券金融事業辦理有價證券借貸履約保證金管理辦法」等相關法令及有價證券借貸契約規定，向貴公司繳存履約保證金，該履約保證金由本行開具保證書代之。
本行承諾，一經貴公司通知借券證券商或證券金融事業有違反上述有價證券借貸規範或契約之情事時，本行當即在履約保證金金額內，依貴公司通知所載金額無條件如數撥付貴公司轉付出借人，絕不推諉拖延，且無須經過任何法律或行政程序，本行亦絕不提出任何異議。
(3) 前述二款情形，本行願拋棄民法第745條之權利。
(4) 本行透過本系統新增之保證書電子資料，由貴公司回覆核准後始生效；中途解除保證責任，本行透過本系統傳輸解除擔保申請，由貴公司回覆同意始解除，惟貴公司同意前仍應由本行負保證責任。
(5) 本行自貴公司通知履行保證責任之次一營業日起，終止對被保證人新增之借券交易負保證責任，惟於貴公司通知前已完成之借券交易則仍負保證責任。
(6) 本行所負前述保證責任，自保證期限屆滿或經本行透過本系統傳輸解除擔保且經貴公司同意後始行解除。
2 、本行同意傳輸本行名稱、代碼、代表人姓名、聯絡人姓名及電話、分行名稱及代碼、保證書種類及號碼、擔保總額、開立日期、擔保起訖日、被保證人代號及帳號至本系統。
3 、除有顯然錯誤之情事外，本行同意不就本系統檢核或處理銀行保證書之結果提出任何異議，並承認該結果之有效性。
4 、本行同意於本系統以符合電子簽章法等相關法規之數位憑證作為相關身分識別與意思表示之依據，其效力與本行簽發紙本保證書相同。本行於訴訟、仲裁、調解或其他法定爭議處理程序中，均不得主張於本系統交換之相關電子資料或電子文件，不具書面或簽名要件而歸於無效或不成立。
5 、如因本申請及約定書爭議涉訟時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人(保證人):                   簽  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